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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包含了大量与女性监禁相关的叙述序列，对监禁的叙述构成了哥特式小说的基本叙
述模式。监禁叙述，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表现的是父权社会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通过对女性身体的监禁来实现对
女性的规训权力机制。同时，从阅读的角度来看，女性监禁叙述可以解读为女性个体死亡经验的体验，而对女性监
禁叙述文本的阅读行为又是父权社会实现以规训女性为目的的示众效应的有效手段。通过这样权力机制以及相
对应的体验解读和阅读机制的运作，英国古典哥特小说最终构建的是古典时期以父权文化为基础与对女性权力规
训为特征的暴力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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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Violence on Female:
on the Female Imprisonment Narrative of British Classic Gothic Fictions

ＲUAN Shi-qin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Guangzhou Civil Aviation College，Guangzhou 510403，China)

Abstract: British classic gothic fictions embraces a lot of narrative sequences related to female imprisonment． This
kind of imprisonment narrative is the basic narrative mode of the gothic fictions． Imprisonment narratives，on one
han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system，expos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atriarchal power system＇s discipline on
female through the physical imprisonment in the narrative． On the other han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ding，these
narratives can be read as the experience of death of female individualism and reading these narratives is a part of the
power system construction aiming at disciplining female． This kind of power system operation，with the reading
experiences，targets to construct disciplining power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in classic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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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小说诞生于英国 18 世纪后半叶。之后直

到 19 世纪初的几十年是英国古典哥特小说发展的

黄金时期。在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监禁是小说不

可或缺的叙述模式，离开了监禁整个小说叙述将无

法持续，恐怖的悬念无法形成。因而，从沃尔普尔的

开山之作《奥特兰托城堡》，到马修·刘易斯的《修

道士》，到安·拉德克里芙的《尤道弗的神秘》等等

哥特小说，对女性的监禁，不论是女性为主要角色或

是次要角色，被不断地运用相同的叙述模式进行复

述，成为一种常态。发生女性角色身上的常态化监

禁叙述可以是对肉体的现实监禁，或是以精神桎梏

为特征的隐喻监禁，既可能被定义为合法的行为，也

可能被确定为非法，而衡量合法与否的标准本身也

并非既定，而是具有相对的浮动性。

一、女性监禁叙述的基本模式

从叙述的角度来看，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以女

性为主的叙述一般呈现下面的基本叙述序列: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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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的女性角色，遇到恶人，陷入危险之中，然后逃

脱。这一叙述序列的施动者通常为男性，而受动者

通常为女性，其中还会包含一些其他的辅助者或者

阻碍者。一般情况下，叙述过程中女性角色遭遇到

恶人之后，基本可归纳为三种结局: 被恶人监禁，然

后设法脱离监禁( 叙述序列完成) ; 或是恶人的监禁

意图还未实施，女性便已出逃( 叙述序列终止) ; 或

是女性被恶人所监禁但最终未能脱离监禁的处境，

而是在监禁中香消玉碎( 叙述序列失败) 。安·拉

德克里芙的《尤道弗的神秘》中的以女主人公艾米

丽为对象的叙述序列就是属于成功逃离恶人的叙述

序列完成模式，在父权式恶人芒托尼将其诱拐尤道

弗城堡进行监禁之后，她设法脱逃; 在拉德克里芙的

另一部哥特小说《森林罗曼司》中，对女性角色艾德

琳的叙述就出现监禁的意图没有实现这类叙述序列

终止模式; 关于监禁之内的逃脱叙述序列失败的模

式在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中最为典型，小说中

安东尼娅在被恶人关入墓室后最终在墓室中悲惨地

死去。当然，由于哥特小说中的人物繁杂多样，因

此，这三种模式也可能重复或者是叠加出现在同一

部小说中。
基本的“恶人—危险—逃脱”的叙述序列，可能

是发生在单个女性角色身上，如《奥特兰托城堡》中

就集中于叙述女性角色伊莎贝拉如何逃脱恶人的监

禁意图; 也可能是出现在多个女性角色的经历中，如

安·拉德克里芙的《西西里罗曼司》就分别出现了

对女主角茱莉亚、其母亲路易莎以及其姐姐艾米利

亚的监禁叙述。同时，古典哥特小说可能由多个相

同的基本叙述序列链接而成，如在安·拉德克里芙

的《森林罗曼司》中女性角色艾德琳的经历就是不

断遭遇危险和逃脱过程的循环，特别是在涉及到

德·蒙特尔特侯爵的叙述部分，分别涉及到叙述序

列完成、终止和失败这三种模式。当然，在英国古典

哥特小说中也可能出现多个叙述序列模式的混合出

现，刘易斯的《修道士》当中就包含了多个女性被监

禁的叙述序列，最主要的两个女性角色安东尼娅和

阿格尼丝所就分别代表着叙述序列失败和叙述序列

完成两种模式: 安东尼娅死于修道士安东尼奥的监

禁，而阿格尼丝在被监禁后得到了男性的帮助逃脱

了监禁。

二、女性监禁叙述的权力运作机制

( 一) 父权社会世俗权力与女性的监禁
在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按照叙述中监禁行为

的发生地点，对女性的监禁叙述主要可分为世俗范

围的监禁叙述和宗教范围的监禁叙述。世俗范围的

监禁叙述的施动者常为男性，这一类男性施动者的

个人品德通常恶劣，为邪恶的代表，但却可能是女性

的合法所有权人，如父亲或兄弟，也可能是非法的所

有权侵占者，如强盗。从权力的关系上来看，不论是

合法的所有权人还是非法侵占者，都代表了父权文

化中的男性权力，而二者对女性监禁行为的实施实

则为权力的争夺。通过实施监禁，他们展示实现父

权文化所赋予的权威，也将女性沦为没有主体性存

在的客体，将权力转化以暴力为特征的现实。
作为监禁行为的受动者，哥特小说中的女性常

为无主体性的客体性存在。就个体形象而言，她们

的形象千篇一律，并不具备表征个体性的具体特性，

而只是作为单一刻板的客体符号群体存在。在安·
拉德克里芙写的四部哥特小说《西西里罗曼司》、
《森林罗曼司》、《尤道弗的神秘》、《意大利人》中，

四位主要女主角除了姓名不同，分辨不出她们作为

个体的差异，因为用来塑造她们的语言仅仅涉及

“美丽”、“善良”、“天真”等等泛泛之词。在其他作

家的作品，如《弗兰肯斯坦》、《修道士》等，女性的塑

造也是依赖于单一刻板的词汇。单一刻板语言支撑

的女性形象塑造成了哥特小说重要的特征性符号，

当然，追根究底，刻板符号的构建正是以父权社会理

想女性形象为模板，正如，女性主义批评家托里尔·
莫瓦就指出在父权社会中“‘不朽的女性气质’被认

为是如天使般的美丽和温柔”［1］。
依据拉康的镜像理论，哥特小说中的男性施动

者是父权象征秩序代表着权力所指的主体性能指。
在父权象征秩序中，只有“父亲”这一主体性能指符

号才能被认同为“一种法或规范的代表”［2］，因而，

只有男性具有进入父权象征秩序，实现与父亲一样

作为主体性能指的可能性，而通过成为“父亲”，男

性“从而自己成为代表法的权威”［2］。女性是不具

有实现主体性认同的可能性的，只能作为父权象征

秩序链条中浮动的客体性能指，对整个象征秩序的

权力所指的表征不起任何决定性作用，只是可有可

无的辅助。因此，在父权社会的权力机制中，女性个

体被解读为具有置换性的客体。这种权力机制的存

在，映射到哥特小说世界中，也就足以解释《修道

士》弗吉尼亚代替安东尼娅成为男主人公妻子的结

局，“安东尼娅的形象从他的心中消失了; 弗吉尼亚

终于成为了他最珍爱的妻子”［3］。这种女性个体的

置换按叙述者所述应是源于男主人公洛伦佐对弗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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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和安东尼娅符号化的认识，他“欣赏她美丽的

身体、优雅的举止、横溢的才华和温柔的性情”［3］。
这种置换行为的随意性及容易度也是源于女性个体

在父权象征秩序所主宰的权力机制下的客体性能指

地位。
由于女性的客体性能指地位，在哥特小说中男

性对女性实行权力控制就具有了合理性。据此，按

照父权权力体制，叙述中的世俗范围内男性对女性

的监禁意图或行为就被赋予合法的意义。女性只是

物品，“她本身就是某个男人的世袭财产的一部分:

最初是她父亲的，后来是她丈夫的”［4］。如前所述，

在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对女性的合法监禁暴力的

实施者通常是女性的父亲或具有父亲涵义的父权角

色。对女性拥有所有权，因此虽然监禁对女性个体

会造成的暴力损害，也不会改变不了暴力的合法性。
父权角色合法的监禁行为，常是出于维护父权权威

或利益的必要性，如《奥特兰托城堡》中曼弗雷德对

伊莎贝拉实施的监禁无非是为了延续家族的统治

权;《尤道弗的神秘》中，芒托尼对艾米丽的监禁则

是为了能摄取艾米丽的财产。同时，英国古典哥特

小说中的合法监禁也被父权人物作为规训女性的暴

力手段，主要针对的是不遵从父权权力机制的女性

个体。这种监禁暴力叙述，对女性个体进行压制，除

了宣示男性作为女性的合法所有者的权威外，更重

要的是将监禁作为规训的权力技术学，即通过对身

体的监禁技术，甚至是惩罚，以摧残肉体的方式，意

图对女性实施从肉体到精神的征服，最大化父权权

力机制中的男性权力，将女性彻底地磨灭成毫无个

性而言的个体符号，成为机械地遵从父权权力体系

所发出的信号的傀儡。如《西西里罗曼司》中茱莉

亚的父亲马次尼伯爵对茱莉亚实施的监禁，就是要

茱莉亚屈服于其权威，遵从其意愿，嫁给公爵。
除了合法的父权权力的监禁叙述，英国古典哥

特小说中，在世俗范围内对女性的监禁叙述也涉及

非法的暴力行为。当女性逃离合法所有者的监禁意

图或脱离监禁，女性并没有因此而获得个体自由。
远离以合法男性权力为主导的父权社会后，哥特小

说中的女性通常会陷入另一类男性权力的暴力威

胁。这类男性权力处于父权制家庭之外，以非法的

形式，在父权社会正统权力之外的地域构建男性权

威，统治着父权社会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空白地带。
强盗就是这一类男性权力的典型形象。哥特小说中

的离开家族监禁的女性，往往会遭遇这些被父权社

会边缘化的男性权力的暴力。他们对女性个体的监

禁甚至侵犯的权力行为更具暴力性。《森林罗曼

司》中的艾德琳就在密林中被强人所虏去关押监

禁。对女性进行的非法暴力监禁，不再只是简单地

进行规训，这里女性个体被彻底地客体化，沦为这些

男性非法欲望的对象。当然，哥特小说中的这些非

法男性权力者对女性的监禁暴力本身可以理解为对

父权秩序中合法男性权力的对峙挑衅。对女性的

“侵犯首先是对男性财产权的侵犯”［5］。因而，通过

对原属于父权社会合法男性权力的合法财产进行暴

力侵犯，破坏合法父权社会的权力机制的运作，体现

了父权社会权力机制合法与非法男性之间的权力斗

争。当然这种权力斗争实质上与女性个体无关。这

种权力斗争本质上还是以女性客体化及两性权力关

系不对等的二元对立为基础，不论合法还是非法，在

监禁叙述中，女性都仅被认同为男性权力暴力的实

施客体，并不涉及女性个体的主体性权力的构建，因

为在父权社会中，“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想象得到的

唯一的合法的公众权威是成年男性”［6］。
( 二) 宗教权力与女性的监禁
除世俗范围内的监禁叙述，英国古典哥特小说

对女性的监禁叙述也涉及宗教权力方面。宗教权力

实施的监禁常发生在修道院或修女院等宗教场所。
多数情况下，女性进入修道院或修女院是由于遭受

了强迫性的暴力侵害，如《修道士》中的阿格尼丝是

在父母的压力下被迫进入修女院的。暴力胁迫行为

叙述遵循的是正统父权社会文化中家长制权力的运

作机制。但女性进入修道院有时并非是遭受强迫性

权力的监禁，而是出于逃避世俗父权权力暴力侵害

的需要，如《尤道弗的神秘》中逃离尤道弗堡的艾米

丽为了躲避芒托尼的迫害曾一度藏身修道院。
从性别的角度来看，修道院进行的修道行为实

质是构建在传统男尊女卑观念为基础的两性二元化

建构之上。进入修道院或修女院的修女们，受到以

基督为中心的宗教权力的控制，包括对精神生活的

限制对个体身体的监禁。修女们要宣誓效忠于基

督。传统的宗教中，基督的性别为男性，作为上帝之

子而存在，是上帝权力的化身以及继承者。基督作

为宗教意象的权力获得与世俗社会父权权力的继承

方式如出一辙，遵循由父及子的原则，以男性作为传

承的基础。在进入修女院时，修女们入院要经历配

带面纱的仪式。一方面，授予女性的面纱象征着教

会对女性身体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

犯的; 另一方面，面纱也将女性监禁到宗教权力的控

制范围之内，将女性沦为了宗教权力的实践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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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女在修道院内的日常生活也表现为监禁的形式，

接受一系列的父权权力对女性个体进行的规训，如

必须穿上统一规定的修道服; 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

开修道院。本质上，父权社会中进入修道院的女性

的所有权只是从父权家庭转移进入了父权教会，对

女性监禁暴力的实施从世俗家庭内部转移到了修

道院。
在修道院中，修女们对男性神灵的任何亵渎行

为都会招致严厉暴力惩罚。暴力惩罚往往是对个体

身体进行单独监禁的形式出现。通过从集体监禁升

级为单独监禁，意图对女性彻底地隔离磨灭女性个

性的独立性，实现对不服法行为等的规训。作为惩

罚的单独监禁暴力具有示众的功能。对不服规训的

女性的惩罚常在修道院的公开场所进行宣布，并且

当即实施，如《西西里罗曼司》中修女院院长因茱莉

亚拒绝成为修女而对其实施的监禁惩罚的叙述。福

柯在论述古典时期断头台的场面时所提及的: “公

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7］。通过

监禁惩罚的示众性实施，宗教权力巩固了其对女性

个头的父权权力，使其他在权力范围控制之内的女

性意识到宗教权力机制的无限存在，以达到警示、威
慑以及规训的作用。

在哥特小说世界中以修道院为实施场所的宗教

监禁暴力，与世俗监禁暴力的同质化，但还存在着权

力的冲突。当出逃的女性进入修道院寻求暂时性庇

护时，世俗父权权力的拥有者必然会要求修道院将

女性移交到世俗父权权力的监禁之下。通常情况，

作为宗教权力最高象征的修道院院长会进行拒绝，

但这种拒绝行为并非为了维护女性权益，而是为了

回应世俗权力的挑衅，维护宗教的权力权威。如，在

《西西里罗曼司》中，修道院院长拒绝将茱莉亚交还

给马次尼伯爵考虑到的并不是女性个体的福祉，而

是因为移交女性个体就意味着宗教权力对世俗权力

的屈从。
宗教在某些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也为恶魔式的

人物对女性监禁暴力的实施提供了便利。这些恶魔

式的人物借助宗教权力，利用宗教的合法外衣，遮蔽

其暴力行为，对女性实施监禁暴力，以达到满足自身

欲望的目的。这种监禁暴力的实施常表现为对世俗

父权权力的非法篡夺。宗教权力滥用的叙述以安瑞

德克里夫夫人的《意大利人》和刘易斯的《修道士》
最为典型。《修道士》中的修道士安东尼奥就是以

其伪善面目欺骗了世俗众人，并且将神圣的修道院

降格为安东尼娅的监狱。

三、女性监禁叙述的体验与阅读

( 一) 女性的监禁与死亡体验
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对女性监禁暴力也经常和

死亡体验联系在一起。对女性个体的暴力监禁所导

致的死亡，并非一定是女性个体肉身的消亡。时常

是通过男性话语宣布女性的死亡来构建的体验，女

性的死亡体验仅仅具有死亡意象的象征性涵义。这

种通过话语构建女性死亡体验的行为，源自于女性

作为客体的社会存在妨碍了男性权力拥有者的利

益。《西西里罗曼司》中茱莉亚的母亲一度被宣布

死亡，成为城堡的“幽灵”，正是由于她暴虐的丈夫

想要娶年轻的玛利亚为妻。而《修道士》中，修道士

安东尼奥将安东尼娅进行监禁也是通过制造了安东

尼娅死亡的假象后，将她关了修道院的墓地，使她沦

为墓地里的活死人，并且最终香消玉碎在安东尼奥

的淫欲之下。同样是在《修道士》中，修道院的院长

将阿格尼丝关入地牢之后，也是对外宣称她已经死

亡。制造女性死亡的意象，杜撰女性死亡的体验，成

了英国古典哥特小说叙述当中代表邪恶的男性权力

暴力实施的惯用伎俩。
女性对监禁暴力所实施的死亡体验有时还会有

其他类型的死亡一起出现。在《修道士》中，阿格尼

丝的监禁除了被宣布死亡之外，还伴随着其与男性

角色所孕育的孩子的死亡。这个婴孩原本是阿格尼

丝与男性非法结合的结晶，并非是属于父权制度下

合法婚姻的产物，是阿格尼丝体验女性逾越世俗和

宗教权力的限制追求个人幸福的结果，因此，无论对

父权制度下的宗教权力还是世俗权力，婴孩本身是

不可能进入父权权力的象征秩序，不能成为父权权

力的合法继承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婴孩的死亡是

阿格尼丝注定经历的体验，因为它本身无法获得男

性主导的父权权力的认同。婴孩的死亡象征着阿格

尼丝作为女性个体主动追求个人幸福经验的失败，

表征了女性个体对监禁暴力抗争的不可能性，也为

她重新进入父权制权力运作机制扫除了障碍。经历

了个体死亡体验的阿格尼丝，已经不再是抗争的女

性个体，在父权制权力的干涉下，她回归了父权制的

婚姻，成为了接受社会世俗权力机制规训的客体。
像阿格尼丝一样，与男性结合的父权制婚姻是

大多数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中大部分女性个体体验经

验的最终结局。英国古典哥特小说从沃尔普尔的

《奥特兰托城堡》开始，就确定了女性幸福地与心爱

的男子结为连理为结局的基调。表面上看，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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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描述了哥特小说中部分女性抗争体验经验的最

终胜利。但从深层次来看，对女性角色而言，这种以

男性为主导的父权制婚姻并没有带来胜利，其意义

等同于死亡。父权制婚姻并不能给女性带来自由的

体验，而是将女性又重新带入了新的监禁机制，受到

以丈夫为中心的父权制家庭的权力机制的监禁。
“走向婚姻的恋情，往往是个人欲望与社会规范的

妥协”［8］。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古典哥特小

说中作为结局的父权制婚姻对女性来说具有死亡涵

义，隐喻了女性体验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存在可能性

的彻底死亡。
( 二) 对女性监禁暴力的叙述与作为规训的

阅读
作为一种文学文体，英国古典哥特小说本身所

包含的情色暴力叙述为父权社会主流文化所不耻以

及非难，并没有被英国主流文学传统所接纳。刘易

斯的《修道士》就被柯勒律治等人斥责为“违背道

德、亵渎神灵”［9］，但主流文学批评的非难却没有阻

止哥特小说的传播与阅读。到 18 世纪 90 年代哥特

小说发展成为英国最流行的小说，并且一直持续到

了 19 世纪，虽然这一切都是在“批评家的怒号声”
当中进行的［9］。因此，在 18、19 世纪的英国，对哥特

小说的阅读可以被认同为一种不为主流文学所接纳

的非法活动。
在 18 世纪的英国，随着经济的繁荣，女性被从

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特别是中产阶级女

性，有了更多的闲暇时光。因此，小说成为女性阅读

的主要对象。作为一种通俗化的读物，“由于当时

作为阅读主体的中产阶级女性人生阅历有限，哥特

小说为她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她们可以与女主人

公一起体会历险的刺激”［10］，哥特小说在中产阶级

女性中也颇受欢迎。在简·奥斯丁《诺桑觉寺》中，

就有对女性阅读哥特小说行为及影响的叙述。
英国主流文学对哥特小说虽然进行了斥责以及

边缘化，但并没有完全对其写作传播以及阅读进行

禁止，其原因在女性阅读哥特小说的行为具有一定

的规训作用。这种规训作用对于主流文学的规训作

用是一种有效的补充。一方面，这类通俗化的读物

被主流文学边缘化的地位与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边

缘化地位相映衬。这种被主流文学传统斥责为毫无

价值的读物，正好迎合了 18 世纪父权社会对女性的

教育需求，女性不需要学习知识，“女性教育唯有一

个目标，那就是取悦他人”［11］。另一方面，哥特小说

以女性的个体经验为主要叙述对象，构成了一种

“全景敞视正义”的权力运作机制。福柯在谈到监

狱的建构时提出了“全景敞视正义”权力机制的存

在。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全景敞视结构中的被监

禁者“被一种权力局势所制约，而他们本身就是这

种权力局势的载体”［7］。受父权社会权力所制约的

女性读者通过阅读哥特小说中被监禁女性的个体经

验，深谙女性越界抗争可能带来的不幸与艰辛，使得

哥特小说具有了父权社会“全景敞视正义”权力机

制下权力暴力的“载体”作用，同时，哥特小说也通

过“全景敞视正义”的权力机制展示家庭之外世界

的罪恶暴力的存在，通过对这些罪恶暴力所带来的

恐怖进行叙述，规训进行阅读的女性，使得女性读者

安于父权制家庭范围之内的暴力监禁，实现示众

效应。
总的来说，英国古典哥特小说，除了文本内的监

禁叙述之外，又通过女性对监禁暴力叙述进行阅读

的现实行为构建了一种文本外的规训机制，通过文

本内外的权力运作机制的构建，最终形成了英国古

典文学时期，哥特小说独特的以父权文化为基础与

对女性的权力规训为特征的暴力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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